
立法會：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２０１１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

讀辯論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今日（十二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2011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發言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感謝《2011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以下簡稱《條例草

案》）委員會主席劉健儀議員及各位委員，仔細審議《條例草案》並提出了一些

有助完善《條例草案》的寶貴意見。我們已根據這些意見草擬修正案，我會在全

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有關的修正案。 
 
  政府十分關注近年司機在毒品或藥物影響下駕駛的情況。去年涉及毒駕或藥

駕的拘捕個案共 84 宗，今年一月至十一月的數字為 48 宗，分別是二零零九年數

字的七倍及四倍多。當中涉及交通意外的分別有 12 宗及 5 宗。在拘捕的個案中，

約九成涉及氯胺酮，其餘涉及可卡因和大麻等毒品或藥物。雖然現行《道路交通

條例》（第 374 章）（《條例》）第 39 條已訂明，任何人在任何道路上駕駛汽車，

而該人當時是受藥物的影響，其程度達到沒有能力妥當地控制該汽車，即屬犯

罪；但法例並無條文規定懷疑干犯該罪行的人士須提供血液或其他體液樣本作藥

物分析，令控罪難以證明。 
 
  社會已有共識，支持政府嚴厲打擊毒駕和藥駕，議員亦期望政府引入更嚴厲

的管制及盡快推行措施。我在去年年初毒駕個案開始飆升的時候宣布，政府會盡

快擬備打擊毒駕及藥駕的建議，運輸及房屋局的同事亦立刻展開有關工作。局方

隨即成立跨部門工作小組，聯同保安局、警務處、運輸署、政府化驗所、缳生署

和醫院管理局等，共同研究如何透過完善現行法例打擊毒駕及藥駕行為。工作小

組參考了外地法例，並前赴有實際執法經驗的澳洲維多利亞州省及英國，實地了

解當地警方如何執行損害測試，以及深入了解濫藥對駕駛能力的影響。我們在完

成研究後，於去年七月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有關打擊毒後及藥後駕駛的

初步建議，並諮詢運輸業界、有關委員會、團體和公眾。在團體方面，我們分別

諮詢了交通諮詢委員會、道路安全議會、醫護和藥劑專業團體的意見，所得回應

均非常正面。諮詢反映社會支持政府採取嚴厲措施，打擊毒駕及藥駕。完成公眾

諮詢後，我們全速草擬《條例草案》，於 3 個月內完成草擬工作，並在今年五月

得到行政會議同意，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提出一籃子的建議，對毒駕及藥駕實施更嚴厲的管制，並賦予



警方打擊毒駕及藥駕的有效執法權力，以及作出其他相關修訂。以下我會介紹《條

例草案》的各項建議。 
 
  第一，我們建議增訂毒駕「零容忍罪行」。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吸食氯胺酮等毒品即屬犯罪，會被重罰。鑑於市民希望重罰吸食毒品後駕

駛的不負責任行為，以及該等行為嚴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我們建議增訂新罪

行，禁止吸食任何指明毒品後駕駛的行為（簡稱「零容忍罪行」）。根據該罪行，

司機即使沒有任何受毒品影響的徵狀，只要血液或尿液含有指明毒品，不論濃

度，即屬犯罪，罰則與酒後駕駛第 3 級刑罰一致，即可處罰款二萬五千元及監禁

三年，亦可被停牌，首次定罪停牌不少於兩年，再次定罪停牌不少於五年。根據

這新訂罪行，指明毒品為以下六種常被濫用藥物：海洛英、氯胺酮（俗稱 K 仔）、

甲基安非他明（俗稱冰）、大麻、可卡因，以及 3,4-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俗

稱搖頭丸）。該等藥物屬毒品或危害精神毒品，可嚴重損害服用者的駕駛能力。《條

例草案》附表 1A 所載的指明毒品列表會不時修訂，以反映濫藥趨勢的轉變。 
 
  第二，我們建議在《條例》下增訂新的條文，訂明在任何指明毒品影響下駕

駛達到沒有能力妥當控制汽車的程度，即屬犯罪（簡稱「毒駕罪行」），可處罰款

二萬五千元及監禁三年，並須承受嚴厲的停牌懲處。如屬首次定罪，可被停牌不

少於五年，再次定罪，則不少於十年。毒駕屬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在諮詢期間，

有團體提出應令毒駕司機在犯事後短時間內不能在馬路上駕車，因他們可能需戒

毒，而長的停牌期可保障道路使用者安全。我們採納了意見，把「毒駕罪行」的

最短停牌期訂在所有《條例》內的交通罪行中最高的水平，與危險駕駛引致他人

死亡的建議最短停牌期看齊。我們更建議在法例中訂明，如違例者曾被裁定相同

罪行，法庭經考慮犯罪情節和違例者的行為後，認為不宜容許該人繼續駕駛汽

車，則除可判處相關罪行應有的罰則外，還可判處該人終身停牌。這建議一方面

可維持強制最短停牌期的現行做法，另一方面則訂立可作出終身停牌令的因素。

我們向社會傳達一個明確信息，就是對嚴重危害道路安全的重犯者，法庭或裁判

官可考慮判處終身停牌。 
 
  第三，我們建議在《條例》下增訂新的條文，訂明任何人駕駛時正受指明毒

品以外的藥物影響，程度達到沒有能力妥當地控制汽車，即屬犯罪（簡稱「藥駕

罪行」）。罰則與酒後駕駛第 1 級刑罰一致，即可處罰款二萬五千元及監禁三年，

亦可被停牌，首次定罪停牌不少於六個月，再次定罪停牌不少於二年。有關的定

義是他妥當地駕駛汽車的能力當其時受損，以及其血液或尿液含有相關藥物的濃

度通常會使人不能妥當地駕駛。為保障已採取適當措施避免藥駕的司機，我們建

議訂明免責辯護條文：即任何人如按醫護專業人員或藥物標籤的指示，服用或使

用合法取得的藥物，但他不知道，而按理他亦不能知道所用藥物會使他沒有能力

妥當控制汽車，他可據此提出免責辯護。 



 
  第四，為有效執行毒駕及藥駕罪行的法例，我們建議加入條文，賦權警方要

求懷疑曾吸食毒品後駕駛或在毒品或藥物影響下駕駛的人士接受初步藥物測

試。初步藥物測試的目的，是提供科學根據和客觀基礎，讓警務人員決定是否須

要求司機提供血液及／或尿液樣本進行藥物化驗分析；該等藥物化驗分析十分重

要，因為有助確立被告曾否服用藥物，以及曾服用藥物的濃度。我們參照在打擊

毒駕及藥駕方面有豐富經驗的外國地區的做法，建議採用以下的初步藥物測試，

即（i）識認藥物影響觀測（簡稱「影響觀測」）、（ii）快速口腔液測試和（iii）
損害測試。至於程序方面，警務人員完成影響觀測後如認為司機受藥物影響，可

要求司機進行快速口腔液測試及／或損害測試。快速口腔液測試能檢測低份量的

藥物，是針對「零容忍罪行」的有效初步測試。由於快速口腔液測試所涉及的技

術仍未成熟，而物色和測試適用於香港的測試儀器需時，我們會在執法初期以影

響觀測及損害測試作為主要的初步藥物測試。若有合適及可靠的口腔液測試儀

器，我們會盡快引入使用。 
 
  我們建議警方可在下列任何一個情況下，要求司機接受一項或以上初步藥物

測試： 
 
（a）警務人員懷疑該司機在藥物的影響下駕駛； 
（b）該司機涉及交通意外；或 
（c）該司機駕駛汽車時干犯交通罪行。 
 
  任何司機如無合理辯解而沒有接受初步藥物測試，即屬犯罪。懲處與「毒駕

罪行」罰則一致。 
 
  第五，要確定涉嫌人士曾否服用藥物和曾服用藥物的濃度，便需對該人的血

液或尿液樣本進行藥物化驗分析。化驗分析的結果會成為檢控毒駕或藥駕罪行的

重要證據。我們建議賦權警方，如快速口腔液測試顯示任何人的口腔液含有指明

毒品，或損害測試顯示他當其時駕駛能力受損，或他因醫學上或其他理由不能接

受初步藥物測試，則可要求他提供血液樣本及／或尿液樣本，以作化驗分析。拒

絕提供所需樣本進行化驗分析，即屬犯罪，懲處與「毒駕罪行」罰則一致。 
 
  第六，由於藥物和酒精在人體迅速代謝，我們需要確保及時從懷疑曾喝酒或

服藥的司機身上抽取血液樣本，以作佐證。經參考外地做法，並衡量人權與公眾

安全等因素後，我們建議，如懷疑毒駕或藥駕的司機無法有效同意提供血液或尿

液樣本，警務人員可提出要求，而如醫生亦認為合適，可從受疑人身上抽取血液

樣本。當受疑人回復至可表示同意的狀況時，警方會要求他同意其血液作化驗；

如拒絕有關化驗即屬犯罪。 



 
  第七，我們建議，如受疑司機不能通過快速口腔液測試、經損害測試評定為

駕駛能力受損、或拒絕提供血液及／或尿液樣本，則須把駕駛執照交由警方保管

24 小時，因為他們不適宜立即駕駛汽車。我們提議這做法也適用於經舉證呼氣

測試顯示體內酒精水平超過訂明限度，或拒絕接受檢查呼氣測試或舉證呼氣測試

的司機。如司機拒絕交出駕駛執照或在交出駕駛執照後駕駛汽車，均屬犯罪。 
 
  第八，我們亦建議一些相關修訂。目前，任何人被裁定危險駕駛（危駕）引

致他人死亡，可處罰款五萬元及監禁十年；如屬首次定罪，可被停牌不少於兩年，

再次定罪，則不少於五年。新訂毒駕罪行設有較長的停牌期，我們認為有需要相

應延長危駕引致他人死亡罪行的停牌期，即首次定罪，停牌期不少於五年，再次

定罪則不少於十年，以反映該項罪行的嚴重性。一如毒駕罪行，我們也建議在法

例明文規定，法庭可按情況作出終身停牌的命令，取消重犯者持有或申領駕駛執

照的資格。 
 
  第九，根據現行法例，申領商業車輛正式駕駛執照或駕駛教師執照的人士，

如在緊接申請之前五年內，曾被裁定危駕引致他人死亡，或違反現行《條例》第

39 條所訂罪行（即在酒類或藥物影響下駕駛汽車），則失去申請上述駕駛執照的

資格。此外，任何人如被裁定干犯上述兩項罪行，該人不會獲發、獲准續領或持

有駕駛教師執照。因應酒後駕駛以及其他嚴重交通罪行先後訂立，我們建議，被

裁定干犯毒駕及藥駕罪行、酒後駕駛罪行或危駕引致他人身體受嚴重傷害罪行的

人不能申請商業車輛的正式駕駛執照，他們亦不能持有、申請或續領駕駛教師執

照，目的是要確保商業車輛司機和駕駛教師的質素。我們亦建議，在《道路交通

（違例駕駛記分）條例》加入新的毒駕及藥駕相關罪行，訂明任何干犯該等罪行

者會被記違例駕駛分數十分。 
 
  主席，在諮詢期間，有司機團體表示擔心服用醫療藥物會令他們無辜地負上

刑責，並對損害測試的施行表示關注。我們向他們解釋，採用損害測試旨在識別

受藥物嚴重影響以致無法妥當控制汽車的司機，而大部分醫療藥物如按照醫護專

業人員或藥物標籤的指示服用，均不會令司機的駕駛能力受損至不能妥當控制汽

車的程度。損害測試是有科學根據的測試技術，並已在一些先進國家和地方長期

和廣泛採用。我們會確保所採用的損害測試是適合香港的情況和有嚴謹的操作程

序，才會正式使用，司機們不用過分擔心。 
 
  另外，有團體要求當局擱置提高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最短停牌期的建

議。我們已向他們解釋，有關建議的目的，是要維持嚴重交通罪行的罰則的一致

性，是必須的，否則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行的最高停牌期，將低於「毒駕罪

行」，造成各嚴重交通罪行之間的懲處不合比例和不相稱的情況。 



 
  我們認為，《條例草案》的建議已適當平衡了社會各方不同的意見，並充分

考慮公眾利益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我很高興法案委員會支持《條例草案》。剛

才多位議員都表示支持我們的大方向，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

讓有關的措施可以盡快落實，使我們能夠有效遏止毒後及藥後駕駛。 
 
  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政府會盡快提交兩項所需的附屬法例，即生效日

期公告及有關損害測試的公告予立法會審議。警方和各有關部門會隨即進行預備

工作，包括在警署提供進行損害測試的設施配套等。上述兩項公告最快可在明年

初提交立法會，審議期會在明年第一季內結束。我們會在附屬法例審議期間進行

上述的預備工作，希望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完結後，打擊毒駕和藥駕的各項措施可

在明年第一季落實。我們會同時進行適當的教育及宣傳工作。 
 
  主席，至於鄭家富議員及甘乃威議員提出的修訂，會衍生罰則相稱性（的問

題）及（令人）混淆（以為）吸毒以及濫藥並非同樣引起道路安全這些問題，我

會在稍後我們討論具體修訂時詳細交代。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９時４０分 



立法會：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修正《２０１１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

部分條文及回應鄭家富議員動議修正案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今日（十二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動

議修正《2011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4 至 10 條、第

14、16、17、18 及第 20 至 26 條，及回應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的發言全文： 
 
主席： 
 
  我們就第 6、7 及 8、9（5）及 10（3）條的修訂，主要是接納法案委員會法

律顧問的建議，修訂《條例草案》，讓法庭在有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可對危險駕

駛類別罪行不成立的人，改以新訂的毒駕或藥駕罪行使其入罪（簡稱「交替罪

行」）。 
 
  訂定交替罪行的條文，是為了顧及以下情況：若法庭不信納被告干犯主要控

罪，但干犯交替控罪的證據確立，則被告會被裁定交替罪行。危險駕駛可能因為

毒駕或藥駕引致，兩類罪行可以互有關連。現行《條例》已就各項危險駕駛類罪

行訂明交替罪行的安排，即法例已訂明，在酒類或藥物的影響下駕駛這項罪行，

是各項危險駕駛類罪行的交替罪行。法案委員會法律顧問的建議有助檢控工作，

因為即使法庭信納被告主要控罪不成立但交替罪行成立，也無需在開始檢控時便

提出交替控罪，避免被告承認交替控罪，藉此迴避主要控罪可能判處的較高罰

則。為令安排一致，我們進一步建議把危險駕駛罪行和不小心駕駛兩項罪行，分

別定為在酒類的影響下駕駛、駕車時酒精濃度超標、毒駕、藥駕和零容忍等各項

罪行的交替罪行。 
 
  第 9（3）及 9（4）條以及第 10（1）及 10（2）條的修正案是改善現行法例

第 39（4）和 39（5）條，以及第 39A（4）和 39A（5）條的中文本，令到上述

條文清晰易讀和更準確。 
 
  另外，我們就第 14 條提出修正案，目的是採納法案委員會的建議。委員希

望毒駕及藥駕罪行應在《條例草案》中以不同條文分開處理和表述，藉此向市民

傳達清晰的信息，就是兩種罪行的性質和嚴重程度截然不同，突顯它們懲處上的

差異。雖然《條例草案》已就毒駕和藥駕訂明不同的罰則，但我們認同委員提出

上述建議的理據。我們現建議將兩種行為清楚列為兩種罪行，在《條例草案》中

兩個不同的條文分開處理和表述，以進一步突顯兩者不同之處。相關改動只屬文

本修訂，不會改變立法原意。我們就第 4、5、6、7、16（1）及（9）、第 17、18
及 20 至 26 條的修訂，是有關分開處理毒駕和藥駕罪行的相應修訂。 



 
  第 16（2）條的修正案是改善草擬方式，將條文中有關「監禁及拘留刑期屆

滿」的提述改為「完成該刑期」，目的是清楚表達被判監而同時被命令修習駕駛

改進課程的人，應以完成監禁期當日為起點，計算應修習和完成駕駛改進課程的

時間，以免產生混淆。 
 
  上述政府當局提出的修訂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有

關的修正案。 
 
  主席，鄭家富議員剛才對《條例草案》第 5 及 6 條提出修訂建議，進一步增

加干犯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的重犯者最短停牌期，由政府當局建議的至少十

年，修訂為終身停牌；鄭議員並建議刪除政府當局就危駕引致他人死亡這罪行為

法庭作出終身停牌的命令訂立因素的條文。 
 
  我們認為不適宜採納鄭議員的建議。首先，政府當局建議就危駕引致他人死

亡的罰則已非常嚴厲，應有足夠的阻嚇力。我們建議被裁定重犯危駕引致他人死

亡罪行的司機的停牌期由現行的不少於五年，加倍至不少於十年。事實上，有關

罪行重犯者的最短停牌期，已在去年通過的《2010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

由三年增加至五年，我們在本《條例草案》中再建議把停牌期增加至十年。換言

之，停牌期是去年法例修訂前的三倍多。 
 
  第二，《條例草案》建議的是最短停牌期。如法庭根據案情有理由加重刑罰，

可判處更長的停牌期。為了表達明確信息，我們在本《條例草案》中進一步建議，

在法例中訂明，如違例者曾被裁定相同罪行，法庭經考慮犯罪情節和違例者的行

為後，認為不宜容許該人繼續駕駛汽車，則除可判處相關罪行應有的罰則外，還

可判處該人終身停牌。這建議比鄭議員的建議更恰當，它一方面可維持現行《道

路交通條例》就有關駕駛罪行訂定最短停牌期的一貫做法，另一方面則訂立可作

出終身停牌令的因素。建議亦會向社會傳達一個明確信息，就是對嚴重危害道路

安全的重犯者，法庭或裁判官可考慮判處終身停牌。 
 
  我們去年已引入犯罪情節特別嚴重和依次執行監禁與停牌等安排，加上本

《條例草案》的建議，整體．．．．．．我希望強調是整體的效果，是令駕駛行

為極度不負責任和嚴重違法的「危險司機」長時間不能在路上駕車。舉例來說，

有人干犯危駕引致他人死亡的罪行被定罪，其現行最高監禁期為十年，若該人在

犯案時體內酒精比例達第 3 級或含有任何分量的六種指明毒品，則適用於他的最

高監禁期將增加至十五年。如他是重犯，最短停牌期罰則會因我們在《條例草案》

的建議（即由現時的五年增至十年），再增加至十五年。如果有關司機判監十五

年及停牌十五年，其停牌期只可以在監禁期後開始執行。換句話說，該人可能在



被判刑後的三十年，不得在路上駕車。法庭亦可判該人終身停牌。我們認為《條

例草案》建議的懲處已非常嚴厲，亦合乎社會大眾，特別是道路使用者對保障道

路安全的期望。 
 
  基於上述的原因，我不贊成接納鄭家富議員就第 5 及 6 條提出的修正案。我

請議員否決這項修正案。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２０時１３分 



立法會：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修正《２０１１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

部分條文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今日（十二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動

議修正《2011 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第 11、12 及 19 條，

以及增補新訂第 14A 條的發言全文： 
 
主席： 
 
  我動議修正《條例草案》第 11、12 及 19 條，以及增補新訂第 14A 條。 
 
  第 11 條的修正案是改善現行法例第 39B（10）（b）條的中文本，令到該中

文本清晰易讀和更準確。 
 
  第 12 條的修正案是改善草擬方式，目的是更清楚表達警務人員只可向醫生

要求，從那些被懷疑酒後駕駛、毒駕或藥駕，而沒有能力給予有效同意的人抽取

血液樣本。 
 
  第 19 條的修正案是技術修訂，我們建議將附表 1A「甲基安非他明」代以「甲

基苯丙胺（甲基安非他明）」，使這種指名毒品在條例裏的描述，與第 134 章《危

險藥品條例》所採用的描述一致。 
 
  第 14A 條是將現行條例第 69A（2）有關「監禁期或羈留期屆滿」的提述改

為「完成監禁期或拘留期」，目的是令有關提述與《條例草案》第 16 條的提述一

致，以免產生混淆。 
 
  上述的修正案為優化《條例草案》而提出，均屬技術性修訂，並沒有改變《條

例草案》的原意。請議員支持上述的修正案。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２０時４９分 



立法會：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回應甘乃威議員就《２０１１年道路交通（修訂）條

例草案》動議的修正案的發言全文（只有中文） 
＊＊＊＊＊＊＊＊＊＊＊＊＊＊＊＊＊＊＊＊＊＊＊＊＊＊＊＊＊＊ 
 
  以下為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今日（十二月十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回

應甘乃威議員就《２０１１年道路交通（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動議

的修正案的發言全文： 
 
主席︰ 
 
  我很同意劉健儀議員剛才提及的論點，尤其是她對於整體問題的分析，因為

關於社會接受，是需要平衡對各方面的影響。特別她提到香港是法治的地方，剛

才湯家驊議員都有提到，我們需要相信法庭能作出恰當的懲處。所以剛才甘乃威

議員只是提及罰款額及監禁期，而沒有考慮到案情，是不公道的，因為我們一向

信賴法庭是能作出恰當的處罰。 
   
  甘乃威議員亦有就第 14 條提出修正案，建議增加毒駕罪行的最高監禁期及

最高罰款，由政府建議的三年及二萬五千元，增加至五年及五萬元。另外亦建議

把拒絕接受藥物測試或拒絕提供血液或尿液樣本罪行的罰則相應提高。 
 
  我們在《條例草案》中建議，毒駕或藥駕類別罪行，包括「零容忍罪行」、「毒

駕罪行」，以及「藥駕罪行」的最長監禁期和最高罰款額應分別為三年及二萬五

千元。甘乃威議員剛才表示有不理解之處，我現作解釋。指明毒品以外的藥物種

類繁多，包括具有廣泛醫療用途但同時遭濫用的危險藥物。如採用兩位議員的建

議，即只增加「毒駕罪行」的監禁期和罰款額而不增加「藥駕罪行」的罰則，一

些原來吸食指明毒品的司機，因為很多時他們不只吸食一種 K 仔（毒品），他們

會吸食其他有藥性，即濫用一些藥物作為吸毒。他們為了逃避犯上這些罪行，而

改為服用其他毒品或濫藥，後果同樣危險，我們是需要明白的。我就這方面曾請

教一些醫生，現時除了 K 仔外，另外有一種叫「杜蟲藥」，是有藥用成分，但亦

有很多吸毒人士開始濫用此藥物，相信我們需要明白吸毒及濫藥對道路安全同樣

具危險性。甘乃威議員可以請教潘佩璆議員有關濫藥的最新情況。我想指出，只

增加「毒駕罪行」的監禁期和罰款額而不增加「藥駕罪行」的罰則，會令我們為

阻遏各項毒駕和藥駕罪行所建議的整體罰則有欠完整性和削弱其效果。故此，甘

乃威議員的修正案可能會引發其他問題，我們認為並不可取，我懇請議員不要支

持甘議員的修正案。 
 
  各位議員，《條例草案》建議的各項毒駕和藥駕罪行的監禁期和罰款額不但

彼此一致，而且與酒後駕駛類罪行的罰則，不論是第 1、2 或 3 級，以及危險駕



駛罪行的監禁期和罰款額均相同。這些罪行從其後果和司機的駕駛方式來看嚴重

程度相若，即它們涉及的駕駛方式均可能危害司機本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這是

我們對「相稱性」的基本看法。為「毒駕罪行」訂立更高的監禁期和罰款額而不

同時修訂其他罪行的罰則會影響各項罪行罰則之間的比例和相稱性，顯然並不恰

當。如我們接受議員的建議，我們必須考慮提高藥駕和危險駕駛罪行的罰則，以

維持整個規管制度的完整性和效用。提高藥駕和危險駕駛罪行的監禁期等罰則對

駕駛人士，包括運輸業界等的影響相當大，如果我們真的要這樣做，為公道起見，

必須重新諮詢公眾，這樣必定會延遲《條例草案》的通過和建議措施的落實。我

們若要增加其他交通罪行的罰則，必須經過審慎考慮，要有強烈的理據支持，並

取得社會共識，才可施行。 
 
  我們同意市民大眾的意見，即毒駕行為應予以遏止，而毒駕司機亦應更長時

間被禁止在路上駕車。為此，我們已建議在《條例草案》中訂明特別長的最短停

牌期，即首次定罪停牌至少五年，再次定罪停牌至少十年，並訂明相關因素，以

供法庭就毒駕罪行在指明情況下作出終身停牌的命令。我必須指出，如有證據，

毒駕司機亦可能會被當局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控以其他罪行，例

如管有危險藥物或販運危險藥物，罪成者可被重判，根據《危險藥物條例》(第
134 章)，如被裁定管有危險藥物罪名成立，可處罰款 100 萬元及監禁 7 年；如被

裁定販運危險藥物罪名成立，可處罰款 500 萬元及終身監禁。這些懲罰應具足夠

的阻嚇作用。因此，我們痛恨毒駕之餘，應緊記尚有其他法例去懲處這些人。 
 
  《條例草案》就各項毒駕或藥駕罪行所建議的罰則，與海外司法管轄區對類

似罪行所施行的罰則相比，可說屬於最為嚴厲的。剛才劉健儀議員已替我說明了

新加坡、英國和澳洲等地方的情況，法案委員會亦有考慮過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罰

則和罰款額。我們認為建議的各項毒駕或藥駕罪行應盡早實施，以嚴厲打擊有關

不負責任的駕駛行為。當局會檢討有關條文的成效，並視乎需要考慮進一步更改

或優化措施。 
 
  主席，我們在《條例草案》建議的罰則是有效的，並且已平衡各方面不同的

因素，包括罪行的嚴重性和後果、與其他罪行罰則的相稱性，以及公眾的意見等。

基於上述的原因，我們不贊成甘議員就第 14 條動議的修正案。 
 
  我請議員支持政府的修正案，及反對甘議員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４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２１時４３分 


